






艺术之城、 音乐之岛 ” 和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而不懈努力。

围绕上述任务， 重点抓好以下工作：

（ 一 ）科学规划和组织我市舞台艺术创作与艺术生产。

（二）加强文艺人才队伍建设， 促进厦门市文化艺术事业

繁荣发展。

（三）夸实文化和旅游部研究基地建设， 增强对台智库力

量。

（四）推进艺术理论和闽南文化研究。

第二部分 2025年单位预算说明

一、2025年单位预算收支总体情况

根据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， 单位的全部收入和支出均纳入 

部门预算管理。

（ 一 ）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2025年收入预算为461.66万

元， 比2024年预算数减少107.43万元，下降18.88 % , 具体情况

如下：

1. 财政拨款收入418.97万元，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

418.97万元， 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万元，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

拨款收入0万元；

2.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万元；

3. 事业收入0万元；

4.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；

5. 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；

6.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；

7. 其他收入0万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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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上年结转结余42.69万元。

（二）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2025年支出预算为461.66万

元（不含市对区转移支付项目）， 比2024年预算数减少107.43

万元， 下降18.88 % , 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 财政拨款基本支出418.97万元， 其中， 人员支出308.56

万元， 公用支出83.41万元；

2. 财政拨款项目支出27万元；

3. 非财政拨款支出42.69万元。

（三） 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2025年市对区转移支付项目

预算为0万元。
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

       202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18.97万元（不含市对区转移 

支付项目）  ，比 2024年预算数减少105.79万元， 下降20.16%,  主

要是由于2024年人员减少，  同时减少专项业务经费。 支 出项

目（按项级科目分类统计）包括：

（ 一 ）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（类）文化和旅游（款）

文化创作与保护（项） 310.30万元。 主要用于厦门市台湾艺术 

研究院人员经费支出及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 完成日常工作任务

等支出。

（二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

（款）事业单位离退休（项） 68.78万元。

（三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

（款）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（项） 21.02万元。

主要用于单位养老保险费用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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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

（款）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（项） 10.51万元。 主要

用于单位职业年金费用出。

（五）卫生健康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医疗（款）事业

单位医疗（项）5.53万元。 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的医疗（含

生育）保险费用支出。

（六）卫生健康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医疗（款）其他

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（项）2.82万元。 主要用于医疗补助保

险费用支出。

三、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

2025年度政府性基金支出0万元（不含市对区转移支付项

目）， 比2024年预算数增加0万元， 增长0%, 主要是2025年

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支出。

四、＂三公“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

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2025年“ 三公“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

为0万元， 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0万元， 公务接待费0

万元，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。 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

       2025年预算安排0万元。 与上年预算相比增长0万元， 主 

要原因是：2025年没有因公出国（境）安排。
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

2025年预算安排0万元。与上年预算相比下降100%, 主要

原因是：厉行节约，控制公务接待费。
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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